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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

內調

0116 

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(一)衛福部之檢討改善措施：  

１、有關兒少保護跨網絡合作機制部分，各地方政府已配合兒少法修正，建立跨網絡即時線上討

論案情，必要時召開重大決策會議處理之合作機制。  

２、有關親子會面交往部分，衛福部於 108 年 12 月 19 日邀集各地方政府討論，決議請各地方政

府就受理會面申請案件，在尊重兒少意願前提下，彈性調整會面探視頻率及時間，且就受理會面

申請之案件，除「同意」或「不同意」選項外，增加其他可達到維繫親情目的之替代選項。  

(二)臺南市政府之檢討改進措施  

１、有關設置緊急安置庇護中心部分，現階段該府現無自設之公立兒少安置機構或緊急安置中

心，惟已委託 78 戶寄養家庭、2 家簽約兒少安置機構協助安置，及討論公辦民營之可行性。並已

尋獲兒少緊急安置中心地點，目前該府社會局規劃適合場地建置兒少保護跨網絡整合服務中心之

辦公室，並規劃設置兒少緊急安置床位之可能性，以利受虐兒少可於同一場所接受一站式之服務

。  

２、要求該府社工對家扶中心媒合的寄養家庭名單，需進行複核及實地訪視，並建立寄養家庭複

核及實地訪視制度。  

３、對安置兩個寄養兒童以上的寄養家庭時，律定評估原則，並由家防中心與委託單位持續加強

寄養家庭之敏感度及在職訓練。 

(三)司法院及臺南地院之檢討改善措施  

１、司法院於 108年 12月 23日函示各地方（少年及家事）法院，於受理兒少法第 57條第 2項所

定聲請繼續安置事件時，應注意給予被安置兒少及其父母陳述意見之機會。  

２、司法院將持續適時於法官及相關專業人員研習課程中，納入保障兒少表意權及聽審權等議題

內政及族群、司法及獄政委員會

109.06.16 第 5 屆第 69 次會議

決議 : 結案存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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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昇相關人員之專業知能。 

３、司法院將持續宣導促請法院於執行保護處分期間，應善用少事法有關規定，督促少年配合完

成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。 

４、有關處理少年妨害性自主案件部分，臺南地院於 108 年 10 月 8 日函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，應

依「少年法院（庭）調查性侵害事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注意事項」有關規定，報請該院少年法

庭法官指揮進行被害人減少重複陳述程序。 

◆促成法令增修績效 

１、臺南市政府推動「臺南市兒童及少年保護自治條例」立法中，目前該條例已辦理 4 場次公聽

會，現送交臺南市議會法規程序委員會審查中。該條例草案第 4 條引介社政、警政、衛政、教育

等網絡資源，並設置「兒少保護跨網絡整合服務中心」，該中心設置包含兒少緊急安置中心、醫療

驗傷協助及心理創傷評估等整合性服務。 

２、臺南市政府訂定「執行兒少保護安置期間子女會面前依兒少權法第 60 條表達意願書」及「臺

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防治中心法裁保護安置中案件-需告知法定代理之事件流程圖」。 

 


